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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法修订案文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本说明载有关于《示范法》修订本第五章（两阶段招标程序、通过对话征

求建议书程序、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书程序、竞争性谈判程序、单一来源采

购程序）（含第 47 至 51 条）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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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两阶段招标程序、通过对话征求建议书程序、 
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书程序、竞争性谈判程序、 

单一来源采购程序 
 

第 47 条  两阶段招标 
 

(1) 本法第三章的规定，在本条中未减损的，应当适用于两阶段招标程序。 

(2) 招标文件应当要求供应商或承包商在两阶段招标程序的第一阶段提交列明

其建议但不列明投标价格的初步投标书。招标文件可以征求关于采购标的技

术、质量或其他方面特点的建议以及关于供应的合同条款和条件的建议，适当

时可要求提供关于供应商或承包商的专业和技术能力及资质的建议。 

(3) 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投标书未根据本法规定被否决的，采购实体可以在第一

阶段就其投标书的任何方面与其进行讨论。采购实体与任何供应商或承包商进

行讨论时，应当给予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平等参加讨论的机会。 

(4) (a) 在两阶段招标程序的第二阶段，采购实体应当邀请投标书未在第一阶

段被否决的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根据一套经修订的采购条款和条件递交列明价

格的最后投标书； 

 (b) 在修订采购条款和条件时，采购实体可以： 

㈠ 删除或修改最初提供的采购标的技术或质量特点的任何方面，并

可以增列符合本法要求的任何新特点； 

㈡ 删除或修改最初提供的任何投标书审查或评审标准，并可以增列

符合本法要求的任何新标准，但此种删除或修改只能是由于对采购标

的技术或质量特点作出改动所必需的； 

 (c) 应当在最后投标邀请书中告知供应商或承包商根据本款(b)项作出的任

何删除、修改或增列； 

 (d) 供应商或承包商无意递交最后投标书的，可以退出投标程序而不丧失

该供应商或承包商原先可能被要求提供的任何投标担保； 

 (e) 应当对最后投标书进行评审，以确定本法第 42 条第(4)款(b)项所界定

的中选投标书。 
 

第 48 条  通过对话征求建议书 
 
(1) 采购实体征求建议书，应当根据本法第 34 条第(1)款登载参加通过对话征求

建议书程序的邀请书，除非适用该条规定的一种除外情形。 

(2) 邀请书的内容应当包括： 

 (a)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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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已经知道的采购标的说明，以及希望或要求提供此种采购标的的时间

和地点； 

 (c) 采购实体已经知道的采购合同条款和条件，以及将由各方当事人签署

的任何合同表格； 

 (d) 采购的各个预期阶段； 

 (e) 符合本法第 9 条规定的用以确定供应商或承包商资格的标准和程序，

以及供应商或承包商证明其资质必须提交的任何书面证据或其他资料； 

 (f) 根据本法第 10 条规定，建议书被认为具响应性而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

要求，以及关于未达到这些要求的建议书将因不具响应性而被否决的说明； 

 (g) 根据本法第 8 条作出的声明； 

 (h) 获取征求建议书的方式，以及可以获取征求建议书的地点； 

 (i) 采购实体对征求建议书收取的任何费用； 

 (j) 征求建议书收费的，征求建议书的付费方式和付费币种； 

 (k) 征求建议书所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语文； 

 (l) 建议书的递交方式、地点和截止时间。 

(3) 为限制征求其建议书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数目，采购实体可以进行预选程

序。本法第 17 条的规定，在本款中未减损的，经变通后应当适用于预选程序： 

 (a) 采购实体应当在预选文件中具体规定，采购实体将只向数目有限、最

符合预选文件中列明的资格标准、通过了预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书； 

 (b) 预选文件应当列明将征求其建议书的通过了预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

最高数目以及选定这一数目的方式。在确定这一数目时，采购实体应当考虑到

确保有效竞争的必要性； 

 (c) 采购实体应当按照预选邀请书和预选文件中列明的排名方式，对符合

预选文件列明的标准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进行排名； 

 (d) 采购实体预选取得最佳排名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应当限于预选文件所

列明的最高数目，但如有可能至少应为三个； 

 (e) 采购实体应当迅速通知每一个供应商或承包商是否通过预选，并应当

根据请求向未通过预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告知未获通过的原因。采购实体还应

当根据请求向任何普通公众成员提供通过预选的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名称。 

(4) 采购实体应当将征求建议书发给： 

 (a) 根据本法第 34 条第(1)款已经登载参加通过对话征求建议书程序邀请书

的，根据邀请书中列明的程序和要求对邀请书作出响应的每一个供应商或承包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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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资格预审的，根据本法第 17 条通过了资格预审的每一个供应商或承

包商； 

 (c) 已经进行预选程序的，根据预选文件列明的程序和要求通过了预选的

每一个供应商或承包商； 

 (d) 根据本法第 34 条第(2)款采用直接邀请办法的，采购实体所选出的每一

个供应商或承包商。 

上述供应商或承包商均须支付对征求建议书收取的任何费用。采购实体对征求

建议书的收费价格，只能是向供应商或承包商提供征求建议书的成本费。 

(5) 除本条第(2)款(a)项至(f)项和(l)项提及的内容外，征求建议书还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a) 关于编写和递交建议书的说明； 

 (b) 允许供应商或承包商只对采购标的一部分提交建议书的，对可提交建

议书的一部分或各部分作出的说明； 

 (c) 拟订和表示建议书价格所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货币、评审建议书所使用

的货币，以及将建议书价格换算成该币种所使用的汇率，或者关于将使用某指

定金融机构公布的某一规定日期现行汇率的说明； 

 (d) 建议书价格的拟订和表示方式，包括关于该价格除采购标的本身费用

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要素的说明，例如对运输、住宿、保险、设备使用、关税

或其他税项的补偿； 

 (e) 供应商或承包商根据本法第 15 条请求澄清征求建议书可采用的方式，

以及关于采购实体是否打算在此阶段召开供应商或承包商会议的说明； 

 (f) 采购标的说明或者采购合同条款或条件中不属于程序期间对话内容的

任何要素； 

 (g) 采购实体打算限制邀请参加对话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数目的，供应商或

承包商的最低数目，可能情况下不应低于三个，酌定最高数目，以及按照本法

规定所应遵循的挑选标准和程序； 

 (h) 根据本法第 11 条评审建议书的标准和程序； 

 (i) 对本法、采购条例和与采购程序直接相关的其他法律条例，包括对涉

及机密信息的采购所适用的法律条例的提及，以及这些法律条例的出处； 

 (j) 在没有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采购实体负责就采购程序与供应商或承

包商直接通信并直接接收供应商或承包商来信的一名或多名官员或雇员的姓

名、职称和地址； 

 (k) 关于本法第 63 条规定的对采购实体采取的据称不遵守本法规定的决定

或行动提出质疑或上诉的权利的通知，其中列明可适用停顿期期限，不适用任

何停顿期的，关于这方面不适用停顿期的理由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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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建议书被接受后为使采购合同生效而必须履行的任何手续，包括酌情

签署一项书面采购合同，以及报请另一机关批准和在接受通知书送达后获得批

准估计需要的时间期限； 

 (m) 采购实体根据本法和采购条例可以对建议书的编写和递交以及对采购

程序提出的其他任何要求。 

(6) (a) 采购实体应当按照所确定的最低限度要求审查所有收到的建议书，凡

是未达到这些最低限度要求的建议书，均应以其不具响应性加以否决； 

 (b) 对可以被邀请参加对话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数目规定了限制，而具响

应性的建议书数量超过该最高限数的，采购实体应当根据征求建议书列明的标

准和程序选择最高限数的具响应性建议书； 

 (c) 否决和否决理由的通知书应当迅速分送建议书被否决的每一个供应商

或承包商。 

(7) 凡是提交了具响应性建议书的供应商或承包商，采购实体均应当在所适用

的任何最高限数之内邀请其参加对话。采购实体应当确保被邀请参加对话的供

应商数目足以确保有效竞争，可能情况下不应低于三个。 

(8) 采购实体应当分派 若干位相同代表，在同一时间进行对话。 

(9) 对话过程中，采购实体不得修改采购标的，不得修改任何资格标准或评审

标准，不得修改根据本条第(2)款(f)项确定的任何最低限度要求；采购标的说明

的任何要素或采购合同条款或条件，凡不属于征求建议书所通知的对话内容

的，也不得修改。 

(10) 采购实体向某一供应商或承包商发送的对话期间产生的任何要求、准则、

文件、澄清或其他资料，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同时发送给其他所有参加对话的供

应商或承包商，除非这些要求、准则、文件、澄清或其他资料是特别针对或专

门用于该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或者此种发送将违反本法第 23 条的保密规定。 

(11) 对话之后，采购实体应当请所有仍在程序中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就其建议书

的所有方面提出最佳和最终报盘。该请求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当具体说明

提交最佳和最终报盘的方式、地点和截止时间。 

(12) 采购实体不得就供应商或承包商提出的最佳和最终报盘与其进行谈判。 

(13) 中选报盘应当是按照征求建议书列明的建议书评审标准和程序确定的最符

合采购实体需要的报盘。 
 

第 49 条  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书 
 

(1) 本法第 46 条第(1)款至第(7)款的规定，在本条中未减损的，经变通后应当适

用于采用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书的方式进行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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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书的技术和质量特点达到或超过有关的最低限度要求的，该建议书应

当视为具响应性。采购实体应当按照征求建议书列明的建议书评审标准和程序

对每项具响应性建议书进行排名，并应当： 

 (a) 迅速向递交了具响应性建议书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告知其各自建议书技

术和质量特点的得分和排名； 

 (b) 邀请按照这些标准和程序取得最佳排名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就其建议书

的财务方面进行谈判； 

 (c) 告知递交了具响应性建议书的其他供应商或承包商，可能考虑在与排

名靠前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谈判未产生采购合同的情况下与其进行谈判。 

(3) 如果采购实体认为同根据本条第(2)款(b)项邀请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谈判显然

不会产生采购合同，采购实体应当通知该供应商或承包商将终止谈判。 

(4) 采购实体随后应当邀请排名次高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进行谈判；如果与该供

应商或承包商谈判未产生采购合同，采购实体应当根据排名顺序，邀请其他仍

然参加采购程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进行谈判，直至达成采购合同或否决其余所

有建议书。 

(5) 谈判过程中，采购实体不得修改采购标的，不得修改任何资格标准、审查

标准或评审标准，包括所规定的任何最低限度要求；采购标的说明的任何要素

或采购合同条款和条件，除属于征求建议书所通知的谈判内容的建议书财务方

面外，也不得修改。 

(6) 采购实体与任何供应商或承包商终止谈判后不得与其重新进行谈判。 
 

第 50 条  竞争性谈判 
 
(1) 本法第 33 条第(3)款、第(5)款和第(6)款应当适用于谈判之前的程序。 

(2) 采购实体在谈判之前或谈判期间向某一供应商或承包商发送的与谈判有关

的任何要求、准则、文件、澄清或其他资料，均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发送给正在

与采购实体进行采购方面谈判的其他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除非此种要求、准

则、文件、澄清或其他资料是特别针对或专门用于该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或者

此种发送将违反本法第 23 条的保密规定。 

(3) 谈判完成后，采购实体应当请所有仍在程序中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在某一规

定日期之前就其建议书的所有方面提出最佳和最终报盘。 

(4)  采购实体不得就供应商或承包商提出的最佳和最终报盘与其进行谈判。 

(5) 中选报盘应当是最符合采购实体需要的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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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条  单一来源采购 
 

本法第 33 条第(4)款至第(6)款应当适用于向单一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书或征

求报价之前的程序。采购实体向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书或征求报价之后，

应当与之进行谈判，除非在相关采购的情况下进行此种谈判不可行。 

 

 


